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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鼓勵學生培養多項專業技能，及配合政府建立證照制度，以

提升就業競爭力，爰訂頒本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激勵學生參

與各類專業技能證照檢定考試。 

第二條 凡本校學生在學期間，報名參加政府機構舉辦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考試、專業技術人員技師類證照考試、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相關

專業職類技能或語言檢定考試，或相關專業職類學會、協會、公會

及法人機構所舉辦之專業技能檢定，並取得相關證照者，依據本辦

法提出申請，通過審查後給予獎勵。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專業技術」係依「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

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暨本校發展領域之相關證照為原則。證照

類別獎勵標準請參閱附表，報名費之補助內含，採單一金額制。採

一證照一獎勵，若取得同職類多張證照者，則採其最高獎額之證照

獎勵，重複申請不予受理。 

第四條 在校學生取得證照後，於開學日起三週內提出申請。 

一、證照認列期間：於上學期提出申請者，證照須為當年二月一日至七

月三十一日生效之證照。於下學期提出申請者，證照須為前一年八

月一日至當年一月三十一日生效之證照。 

二、填具相關申請表件（如附件），送各科依各科認列證照進行初審後，

再送研發室彙整。 

三、合於本法第三條，可歸類者，陳核後公布之；無法歸類之特殊證照

者，得召開審查委員會進行個案審查，結果陳核後公布。 

四、學生於畢業後取得證照的認列，須符合以下條件方可提出申請獎勵

金： 

（一）前一學年度應屆畢業生須取得學位後，始可參與之考試(例

如：護理師、護士、營養師、物理治療師、物理治療生等)，

於前一年度十月三十一日前取得證照者得列入計算。 

（二）當學年度畢業學生於畢業前參加考試，畢業後核發證照，每

年四月三十日或十月三十一日前取得證照者，得列入計算。 

第五條 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五至十七人，由教務主

任、學務主任、各科主任、推廣教育中心主任及研發室主任擔任委

員；研發室主任擔任召集人及會議主席。 

第六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應有二分之ㄧ以上委員出席，並以出席委員過半



數之同意始得決議。討論提案如無異議時，得採共識決。 

第七條 本辦法獎勵經費來源以本校當年度預算編列專項經費支應。 

第八條 本辦法訂定經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